
编号： - 号

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研修协议书
甲方：山东第二医科大学

乙方：

丙方： （乙方所在二级单位）

乙方具体情况：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身份证

号: ，现住址： 。

根据上级文件精神及《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教职工在职研修管理

办法》（山二医人字〔2024〕3 号）要求，结合我校师资队伍建设

发展需要，经甲乙丙三方协商一致，就乙方公派出国进修访学事宜，

签订如下协议：

第一条 甲方、丙方同意乙方以访问学者身份到 国家

学校 专业进修访学，期限自

年 月 日始至 年 月 日止。

第二条 乙方在进修期间，自觉维护国家的尊严，严守党和国

家的机密，遵守我国法律、法规。严格遵守学校规章制度，要与学

校保持联系畅通，积极参加学校有关工作。自觉遵守所在国家（地

区）法律、法规，尊重所在国家（地区）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第三条 乙方进修访学期间的资助经费、教学工作量和绩效工

资等，甲方根据《山东第二医科大学教职工在职研修管理办法》（山

二医人字〔2024〕3 号）执行。

第四条 乙方进修访学结束后，要按期回校工作，一周内须向

人事处、国际交流与合作处及所在单位报到。一个月内，围绕进修

访学内容向所在单位举办一次学术报告；一年内，以山东第二医科

大学为署名单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发表 SCI、SSCI、EI、CSSCI、

CSCD 或北大核心期刊论文一篇；积极推进进修单位与学校的学术

交流与合作，建设海外人才工作站，邀请进修单位知名专家学者来

校进行学术交流，或推荐进修单位优秀博士毕业生或高层次人才来

校工作，或其他学术交流与合作事宜。甲方、丙方应为其搭建学术

交流与合作平台，做好相关服务工作。

第五条 乙方在进修访学结束后，未经甲方许可，乙方不得擅

自延长在国外居留时间。乙方在进修访学结束后，如无故不能按时



回甲方工作，在服务期内调离、辞职、离职的，视为违约，乙方须

承担以下违约责任：

1.退回进修访学期间甲方提供的一切费用（含工资、绩效、资

助经费、社会保险以及各种福利等）；

2.乙方若为甲方在职培养的博士，则需退还攻读博士学位期间

甲方为乙方承担的各种费用（包括补助、科研启动经费以及工资、

绩效工资、社会保险及其它各种福利等）；乙方若为甲方引进博士，

则需退还甲方提供的全部购房补贴和全部科研启动经费，照顾性调

入或聘用的配偶同时调出或解聘；

3.缴纳一定的师资培养补偿金，并履行与学校签订的其他协议。

第六条 乙方在进修访学结束后须为学校服务满 10 年（按学校

或上级规定的予以解聘的情形除外），自研修结束回甲方工作之日

算起，期间若离岗学习研修，其脱产时间不计入服务年限。原则上，

五年内不得向甲方再次提出进修访学申请。

第七条 乙方委托 作担保人。担保人必须保证乙方

按期回校工作并完成服务期十年。若乙方逾期不归或服务期内擅自

脱离学校，且不履行第五条规定的违约责任时，担保人须承担相应

的违约责任。

第八条 乙方切实履行本次资助项目所确定的进修访学单位、

研修身份、研修期限及研修计划的规定。

第九条 乙方进修访学期间，如发生与以上相违背事项或因个

人原因中断访学、未经批准私自延期、滞留不归等情形，甲方有权

取消本次资助资格或减少资助金额，且不再受理乙方进修申请。

第十条 乙方进修访学任务完成情况由丙方负责审核，并汇总

进修访学总结及进修有关鉴定材料，于每学期末集中到人事处办理

报销事宜。

第十一条 本协议一式四份，甲乙丙方各持一份，存档一份。

第十二条 本协议自三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如有未尽

事宜，经三方协商解决。

甲方代理人 乙方签字： 丙方负责人

签字： 年 月 日 签字：

年 月 日 担保人签字： 年 月 日

（人事处代章） 年 月 日 （公章）



担保人保证书

______，性别____，____年__月__日出生，身份证号：

___________现任________职务，家住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愿为______同志赴________________进修担保，保证其遵照协议

规定期限按时回校工作并完成服务期 10 年。一旦______同志违约，

我愿履行其与学校签订的《山东第二医科大学国家公派出国研修协

议书》规定的一切责任，并赔偿违约金贰万元。我愿以我的工资收

入作为抵押，于违约的第三个月起，从我的工资总额中每月按 50%

扣除，直至付清为止。

担保人（签字、手印）：

年 月 日


